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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01 

 

 

 
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

司签订《通化县河口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合作意向书》

的公告 

 

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：本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意向性文件，

具体合作方式需各自取得有权部门批准。 

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：因具体合作业务协议尚未签订，因此对公司

当期及未来影响尚不确定。 

 

2020 年 1月 7日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或“公

司”）与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江基建”或“乙方”）签

署了《通化县河口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合作意向书》，双方本着平等、

互利的原则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经友好协商，就共同

投资通化县河口综合智慧能源项目事宜达成以下意向： 

一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方式 

甲乙双方拟成立合营公司，投资建设及营运通化县河口综合智慧

能源一期项目（包括但不限于通化县河口综合智慧能源一期项目），

结合区域内用户的电、热、冷、暖等能源需求，提供能源综合解决方

案，降低用能成本，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，在适当时候扩建二期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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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。 

（二）投资规模 

项目分两期建设，总投资约人民币 25亿元。 

一期工程预计总投资约 15 亿元人民币，项目建设规模能满足居

民采暖热负荷 200万平方米、工业蒸汽 230吨/小时及其他用能需求，

每年上网电量 4.66 亿千瓦时，配置装机容量 3×190t/h 燃煤锅炉及

2×42MW+1×10MW 背压机，并包括铁路专用线、事故灰场、供水管

线和供热管网等，建设期为 18个月。 

二期工程规划能满足居民采暖热负荷 750万平方米、工业蒸汽 180

吨/小时，配置装机容量 2×80MW 背压机，具体投资时间根据用热市

场实际增长而定。 

（三）同步研究本项目使用天然气取代燃煤的可行性，若最后决

定将本项目 所采用燃料改为天然气，甲乙双方拟仍按第一条合作方

式共同投资该项目，并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作出调整后相应调整上述第

二条本项目的投资规模。 

（四）本意向书有效期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叁年，到期若双方未以

书面方式续约，则本协议自动终止。 

二、协议对本公司的影响 

1.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药业产业基地已形成规模，该地区对工业

蒸汽及居民采暖用热需求持续增长，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已同意吉林省

将通化县河口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增列进吉林省十三五能源计划民生

采暖类 12 个项目中。公司与长江基建签署意向协议，开发建设通化

县河口综合智慧能源项目，在建设一期热电联产机组的同时配套分布

式能源，以多能互补方式，为通化县城区和周边用户供应电、热、汽、

冷、水等综合智慧能源，是调整公司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。协议若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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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实施，有利于优化公司电源结构，提高公司整体实力，保障公司健

康持续发展。 

2.因本意向书为双方意向，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业绩可能会产生

的影响。 

3.如条件成熟，需签署正式协议或合同时，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1.上述意向书属于双方合作意愿的意向性约定，尚具有不确定性；

意向协议付诸实施时，将签订具体合作项目的正式协议或合同，并将

履行本公司董事会及（或）股东大会决策、审批程序及披露程序。 

2.如遇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或其他不可抗力影响，存在该项目不予

核准的风险。 

四、其它事项 

本公司将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披露要求，根据

意 向 协 议 实 施 情 况 及 时 发 布 进 展 公 告 。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《证券时报》

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

登的公告为准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二○年一月七日 


